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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证新政出台，绿证市场建设有望加速 

8月 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绿电生产、消费

的唯一凭证，并对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核发绿证，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 

看点 1：赋予绿证唯一地位、扩大核发范围，绿证应用水平提升将利好绿电补贴压力的减轻。我国于 2017 年首次推

出绿证核发制度，初衷在于逐步替代风电、光伏补贴并覆盖一部分高装机成本。①在需求方：由于先前相关政策规定

选择进入绿证市场的相应电量不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因此补贴项目为获得与补贴接近的收益，

绿证均价远高于后期平价项目，使得补贴绿证经济性较差、交易量较低；而《通知》用官方文件的方式明确了绿证的

唯一地位，将有利于提升社会对绿证的认可度、促进绿证的流通使用。②在供给方：《通知》对 2017版绿证核发规定

中的新能源核发主体范围进行扩充，将风电项目范围在原先陆上风电的基础上增加了海上风电，将光伏项目范围在原

先集中式光伏电站基础上增加了分布式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和海上光伏发电项目，有效扩大了绿证市场的绿电项目供

给。结合供需双方看，新政利好绿证应用范围和流通量的提升，将促进绿证更好的发挥减轻新能源补贴压力的作用。 

看点 2：提升可再生能源申请绿证的平等性，推动绿电与碳市场接轨。相较 2017版核发制度而言，《通知》将绿证核

发主体由“非水可再生能源”扩展至“可再生能源”，将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纳入绿证范畴，可再生能源在定义上向“绿电”进一步靠齐，意味着新纳入的可再生能源在

核算碳排放时将不再需要按照平均排放来计算、在碳市场中有望平等的被视为零碳排放能源，提升了可再生能源在环

境属性维度的平等性，有效助力绿电与碳市场的衔接、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积极性的增加。 

看点 3：绿证消费需求有望改善，关注后续绿证消费端相关配额政策出台。此次《通知》本质上对绿证供给端的促进

作用较需求端更大，需求方能否承接绿证覆盖主体范围扩大带来的供给大幅度增加成为市场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未

来绿证需求端仍有望持续改善：一方面，目前购电端主要参与者以外贸出口企业为主，通过购买绿证避免被征收高额

碳关税，而随着超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部分的用电主体持续增加，绿证市场参与者规模正逐步

扩大；另一方面，《通知》明确可交易绿证可通过参与绿证绿电交易等方式在发电企业和用户间有偿转让，有利于提

高绿证的流通性、提升市场活跃度；此外，《通知》明确水电低成本电源纳入绿证核发范围，且随着绿电平价项目逐

步增多、价格更低的非补贴项目占比将有所提升，叠加绿电企业核发绿证数量增多，虽然意味着未来绿证价格将呈下

降趋势，但绿证经济性整体提升也将刺激消费需求的提升。待未来消费端相关配额政策出台后，绿证的市场需求量预

计将进一步增加。 

绿证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将为新能源运营商带来补贴压力减轻的利好，建议关注绿电运营龙头企业龙源电力、三峡能源；

此外，随着绿证核发主体范围的扩大，分布式光伏项目也将被纳入，建议关注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运商、开发商芯能科

技以及主攻分布式光伏工业节能服务的南网旗下综合能源供应服务商南网能源。 

政府后续配套政策出台不及预期风险；绿证需求增长不及预期、价格大幅下滑风险；新能源项目投资、建设不及预期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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